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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 i)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就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關連人士
訂立之租賃協議及 MLCC 購買協議刊發之公告；及 ii)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就
（其中包括）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一關連方訂立之物業租賃協議刊發之公

告。於舊租賃協議及舊購買協議屆滿後，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已與關連人士訂

立新租賃協議及新購買協議，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兩年。

新租賃協議

下文載列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關連人士訂立之租賃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要：

東莞租賃協議(I)
日期：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協議雙方： （出租人）東莞宇陽

（承租人）億通東莞分公司

年期： 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東莞租賃協議(II)
日期：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協議雙方： （出租人）東莞宇陽

（承租人）億通

年期： 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二安徽租賃協議

日期：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協議雙方： （出租人）：安徽金宇陽



（承租人）安徽億通

年期： 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深圳租賃協議

日期：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協議雙方： （出租人）深圳宇陽

（承租人）億通

年期： 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歷史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本公司之間

接全資附屬公司根據舊租賃協議及第一安徽租賃協議自億通及安徽億通收取租金之

歷史年度金額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

已收租金總額 1,993,000 2,129,000 2,120,000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度各年新租賃協議及第一安徽租賃協

議項下之交易總額之建議年度上限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

年度上限 2,625,000 2,625,000

定價原則

租金乃經公平磋商釐定，並已參考(a)舊租賃協議及第一安徽租賃協議項下之租金；及
(b)本集團向相同物業獨立第三方開列之租金及／或附近可比較物業之當時市價。

新購買協議

下文載列新購買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要：

日期：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協議雙方： （供應方）深圳宇陽

（購買方）億通

年期： 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歷史交易及建議年度上限

下文載列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財政年度舊購買協議項下之歷史年

度金額：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

二零一三年

（人民幣）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

銷售總額 4,438,000 5,913,000 4,500,000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度各年新購買協議項下交易總額之建

議年度上限為：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

年度上限 11,000,000 12,000,000

定價原則

深圳宇陽向億通出售MLCC產品之價格，將根據相關產品之規格及相關時間之當時市
價不時經公平磋商協定。

交易事項之理由

億通（於二零零九年十月被深圳宇陽出售前為深圳宇陽之全資附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自二零零八年起一直租賃本公司附屬公司所擁有之物業，用作辦公室及移動手機生

產用途。透過訂立新租賃協議, 億通可為其現有業務計劃保持穩定的營運和生產環
境。另一方面，本公司亦能夠利用旗下物業之多餘空間賺取合理回報。

MLCC產品乃億通手機生產之必要部件，新購買協議有助億通獲得可靠之部件供應，
以應對瞬息萬變之市況。鑒於國內移動數據裝置銷量飆升，而移動手機佔據大部分份

額，因此建議上調年度上限可應付未來兩年億通移動手機生產之增長。



鑒於新租賃協議及新購買協議乃於本公司之正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訂立，且有關條款

已按公平基準磋商，符合一般商業條款，董事認為，新租賃協議及新購買協議項下之

交易及其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陳偉榮先生擁有宇陽投資集團 55%之已發行股本權益，宇陽投資集團持有億通 35%
之已發行股本。億通間接全資擁有安徽億通。因此，億通及安徽億通均為陳偉榮先生

之聯繫人士。由於本公司控股股東兼執行董事陳偉榮先生屬上市規則第 14A條所指之
本公司關連人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條，新租賃協議及新購買協議被視為持續
關連交易。陳偉榮先生已於就批准新租賃協議及新購買協議而舉行之董事會會議上放

棄投票。

由於第一安徽租賃協議、新租賃協議及新購買協議項下年度交易總額之各項適用百分

比比率（盈利比率除外）均超過 0.1%但低於 5%，故前述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易須遵
守上市規則第 14A.76(2)條所載有關報告及公告之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
之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安徽金宇陽」 指 安徽金宇陽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例

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

「安徽億通」 指 安徽世紀億通數碼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

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為億通之全資附屬公

司

「聯繫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17），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

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東莞租賃協議(I)」 指 東莞宇陽與億通東莞分公司就東莞廠房內約

4,894平方米之物業訂立之租賃合約，年期自二零
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東莞租賃協議(II)」 指 東莞宇陽與億通就東莞廠房內約 576 平方米之物
業訂立之租賃合約，年期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東莞廠房」 指 位於東莞市鳳崗鎮永盛大街宇陽科技園 B 廠房之
生產廠房

「億通」 指 深圳市億通科技有限公司，一間於二零零四年三月

二十四日根據中國法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億通東莞分公司」 指 深圳市億通科技有限公司東莞分公司，為億通之分

公司

「宇陽投資集團」 指 深圳市宇陽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前稱深圳市偉創投

資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

55%權益由本公司控股股東兼董事陳偉榮先生持
有

「深圳宇陽」 指 深圳市宇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國法例

註冊成立之全外資企業，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

「第一安徽租賃協議」 指 安徽金宇陽與安徽億通就安徽金宇陽於中國滁州

市經濟技術開發區花園西路 200 號廠房 C 內約
1,450平米之物業訂立之租賃合約，年期自二零一
四年六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MLCC」 指 本集團製造及銷售之片式多層陶瓷電容器



「新租賃協議」 指 東莞租賃協議(I)、東莞租賃協議(II)、第二安徽租
賃協議及深圳租賃協議之統稱

「新購買協議」 指 深圳宇陽與億通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就購買

MLCC 產品訂立之協議，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為期兩年

「舊租賃協議」 指 i)深圳宇陽與億通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就若干
物業訂立之租賃協議（年期為截至二零一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及 ii)東莞宇陽與億通於二零
一二年八月一日就若干物業訂立之租賃協議（年

期為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舊購買協議」 指 億通與深圳宇陽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就購買

MLCC 產品訂立之協議，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為期三年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

「第二安徽租賃協議」 指 安徽金宇陽與安徽億通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訂

立之租賃合約，內容有關面積約 1,190平方米之廠
房（位於中國滁州市經濟技術開發區花園西路 200
號廠房 C）之租賃，年期自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股東」 指 股份之持有人

「深圳租賃協議」 指 深圳宇陽與億通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訂立之租

賃合約，內容有關宇陽大廈（位於深圳市南山區高

新技術產業園北區朗山二號路齊民道 3 號，由深
圳宇陽擁有）第八層面積約 285 平方米之物業、
第七層面積約 445 平方米之物業及第六層樓面積
約 490.6平方米之物業之租賃，年期自二零一五年
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陳偉榮

香港，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偉榮先生、敬文平先生及王曄先生；非執行董事程吳生先生、
張志林先生及陳浩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潘偉先生、劉煥彬先生、朱健宏先生、梁榮先生及麥家
榮先生。


